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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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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◎ 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 

◎ 目標與沿革、改版 

◎ 兩階段申報作業 

◎ 網路申報查核勾稽作業 

◎ 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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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 

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

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，包括建築工程、
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
磚、瓦、混凝土塊等，經暫屯、堆置可供回收、分類、加
工、轉運、處理、再生利用者，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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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建 



• B1為岩塊、礫石、碎石或沙 
• B2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 

• B2-1為 (土壤體積比例少於30%) 
• B2-2為 (土壤體積比例於30~50%) 
• B2-3為 (土壤體積比例大於50%) 

• B3為粉土質土壤(沉泥) 
• B4為黏土質土壤 
• B5為磚塊或混凝土塊 
• B6為淤泥或含水量大於30%之土壤 
• B7為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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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建剩餘土石方分類（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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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歷年重大措施 

全國收容處理場所共有140場 (105年4月) 

98年5月 

90年9月 

82年 

系統改版、加值 

先查核後啟用 

二階段申報 

成立系統服務 

系統上線、調整 

102年4月~104年8月 

104年9月~ 

目標與沿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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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ilmove.tw 

出土工程 

需土工程 

土資場 

違法亂倒 

天然土石資源 

避免違
法棄置 

降低
天然
資源
開採 

增加土方
再利用 

強化餘土系統
管理效能 

提升土方
交換率 

目標與沿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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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蝕科技有限公司

黃榮堯博士

計畫主持人

葉禮旭教授

協同主持人

臺灣建築學會

郭烈銘

研究員

系統管理組

客服專員：潘榕宣

客服專員：張    煖

客戶服務組

計畫經理

陳屏甫博士

永旭豐環境科技

有限公司

政策服務組

營建署 ◎地址：台北市衡陽路85號5樓-6 
◎兩階段申報問題：02-

23310259 
◎土方交換與再利用物料問題：

02-23310279 

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



為何需要運送憑證(四聯單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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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物清理法 
第九條 。。。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 有載明廢棄物、剩餘土
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。 (扣除機具、限制使用、斷水
斷電) 
 
第四十九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
沒入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或設備：一、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
使用人未於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限內清除處理其廢棄物、剩餘土石
方。 二、清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者，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、一般事
業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。 
 
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 
第九條 。。。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
及其格式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 



甚麼是運送憑證(四聯單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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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 
營建廢棄土處理
方案，有規定無
格式，三聯 

86年 
省政府建設廳有
規定格式，無發
布 

89年 
中心提出格式，
高鐵局修正提出
四聯 

90年 
中心依兩階段申報制度修正格式，提
出表1-A，表1-B，表2及表3 



兩階段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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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表申報
查核 

月報表申報查核 

勾稽 

出土端 收土端 

取得流向編號 取得流向編號 

基本表查核 基本表查核 

申報月報表 申報月報表 

月報表查核 月報表查核 

勾稽/估驗付款 

1 

2 

3 

流向編號啟用，運送憑證生效 

餘土處理計畫書 



為何要改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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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
◎ 強化兩階段申報精神 
◎ 明確定義申報人與查核人權利義務 
◎ 帳號組織化，創造協作可能性 
◎ 增加後續功能擴充性 



新版系統權限說明 

• 新版系統查核、查詢權限共7種身分，對應不同
填列表單與系統功能，申報人擇一身分單選，查
核人可依據業務需求複選身分 
• 申報人 
 承包商 
 收容處理場所業者 

• 查核人 
 公共工程查核人 
 公有建築工程查核人 
 民間建築工程查核人(特設建築) 
 民間非建築工程查核人 
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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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建剩餘土石方資
訊中心依據申請人
與申請單位用印簽
章資料進行核對，
確認後開通帳號 



新版系統申報查核流程 

13 

申報 
基本資
料表 

綁定 
基本資
料表 

餘土處理計畫 

 綁定序號 

 流向編號 

查核 
基本資
料表 

依申報人統一編號
確定後續申報、查

詢單位 

依查核人機關代
碼確定後續查核、

查詢單位 

• 以單位為申報、查核綁定單元 
• 避免申報/查核人離職後，無法申報/查核狀況 
• 雖然新版系統有歷程記錄，但建議人員離職前先將帳號停用 



新版系統資料編修權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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綁定查核後 

申報人 查核人 

資料查核前 資料查核後 資料退件 

申報人 ◎ ◎ 

查核人 ◎ 



申請帳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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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帳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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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有原舊版系統使用者帳
號者直接輸入帳號密碼 

 新使用者點選註冊功能 
 選取欲註冊之身分 

1 

2 

3 



申請帳號_承包商/收容處理場所業
者 

*表示為必填欄位 

使用者資料全部都為必填欄位 
特別注意： 
 請填入正確身分證字號 
 承包廠商公司統一編號請確認後填入 
 請填入有效可供電子驗證的Email 
 密碼位數為6碼 
 點選註冊 
 Email驗證信發出通知 

1 

2 

3 

4 

5 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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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帳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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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2 

 讀取Email驗證信 
 點選會員認證連結，重新登入 
 確認狀態 
 下載傳真回函表 
 上傳相關文件 

 

3 

5 4 



申請承包商帳號 

 申請人簽名+蓋章 
 公司大小章 

測試承
包商公
司印 

負責
人印 

測試
承包
商印 

測試承包商 

1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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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帳號_主辦機關/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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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表示為必填欄位 

申請步驟： 
 查詢單位名稱 
 搜尋所屬機關後填入 
 請填入有效可供電子驗證的Email 
 密碼位數為6碼 
 選擇申請查核權限 
 點選註冊 
 Email驗證信發出通知 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

申請帳號_主辦機關/主管機關 

• 本系統所屬機關為根據人事行政局機關名錄製作，
但陸續的組織改造或新機關單位設立，部分機關
使用者若在該處找不到所屬機關，煩請來信告知
增設機關資料 

• 欲新增機關資料，請來信提供機關代碼、機關全
銜、隸屬部會 

• 除部分公營企業外，私人企業並無查核權限，如
需查核權限，請函詢該工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或地方政府確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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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帳號 

22 

1 

2 

 讀取Email驗證信 
 點選會員認證連結，重新登入 
 確認狀態 
 下載傳真回函表 
 上傳相關文件 

 

3 

5 4 



申請主管主辦帳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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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人簽名+蓋職章 
 申請人直屬主管簽名+蓋職

章 

測試主辦主管 測試直屬主管 

幫工程司 
測試主管主辦 

正工程司 
測試主管主辦 

1 2 



上傳相關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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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傳文件 
 資料上傳完成 
 帳號完成開通 1 

2 

3 



帳號開通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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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個人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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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位、姓名變更需來函更新 
 要輸入舊密碼才可更新資料 
 Email更換後必須再進行Email驗證 
 可自行更新電話、手機、Email、密碼 
 帳號停用後呈封存狀態，需重新驗證才

可使用 

2 

3 

1 

4 

5 



工程申報 

 兩階段申報 
 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

 

1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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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

 查核序號(系統產生，提供查核人綁定) 
 工程流向編號(系統自動產生) 
 綁定後自動填入 
 綁定後自動填入 
 可直接點選或輸入地址回傳X、Y座標 

1 

2 

3 

4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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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

 起始日期不可晚於結束日期 
 申報人姓名綁定 
 土方處理費請填總費用 
 土方產出總量至小數點後3位 

 

1 

2 

3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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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

 選取收容處理場所編號查詢 
 確認收容處理場所 
 新增收容處理場所 
 刪除已選取之土方去處 

1 

2 

3 

繼續新增下個土方去處，新增土方交換
去處工程亦然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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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公共工程月報表 
 點選兩階段申報>公共工程>新增

與修改公共工程月報表 
 系統主動搜尋之前申報的工程案

件，點擊選取 
 新增月報表 

1 

2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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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公共工程月報表 

 點選土方去處或來源場所編號並
下拉選取 

 輸入各土質土方數量 
 點擊「新增此筆土方去處」 
如有多個土方去處重複步驟1~3 
 如為該案件申報結案月份，勾選

已結案 
 點選新增 

 
 

1 

2 
3 

選擇多筆土方去處或來源後，亦可刪除 

4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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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公共工程月報表 

 列出該工程流向編號所申報的月報表，其中去處合併為多項去處，土質為聯集，
土方量為各去處加總土方量 

 細部資料可點選選取更新，或刪除 
 
 
 

1 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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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、勾稽 

◎ 查核 
• 工程基本資料查核 

• 工程月報表查核 

• 收容處理場所基本資料表查核 

• 收容處理場所月報表查核 

◎ 勾稽 
• 出土/收土雙向勾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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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領還是綁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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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104.09.14前舊案： 
◎基本資料表已查核，認領人為原查核人→直接認領 

◎基本資料表已查核，認領人非原查核人→人工認領
(填列工程認領單，由中心協助處理) 

◎基本資料表未查核，由中心協助處理 

◎ 新案：一律綁定 

◎原查核人如單位調動，注意不要認領舊單位案
件，例如花蓮縣政府→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



認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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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權限所屬選擇欲認領案件類別 



綁定 

• 先綁定後查核 

• 您需要 
• 綁定序號 

• 工程流向編號 

• 取得來源 
1. 承包廠商所附工程

基本資料表 

2. 承包廠商查詢工程
基本資料表得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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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管機關如何綁定 

• 點選公共工程>查核公
共工程基本資料 

• 在綁定工程處輸入綁定
序號與流向編號 

• 點選查詢 

• 下方出現該筆案件，點
選 

• 完成綁定 

• 但是查核還沒完~~ 

 

 

 

38 



主辦管機關如何查核 

• 點選         ，進入查核頁面 

• 瀏覽基本資料，並比對廠商
所附餘土處理計畫書 

• 確認無誤後點選 

• 查核完成 

• 基本表查核後，廠商才可以
申報月報表 

• 有月報資料，出土收土雙向
勾稽才有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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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基本資料查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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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再利用物料申報不受方案限制，但仍須
上網申報土質、數量： 
如為公共工程/公有建築工程會有可再

利用物料欄位，若須申報可再利用物
料者，則填列相關欄位；反之則略過 

點選查核 
狀態更新為已查核，後續廠商可逐月

申報月報表 

1 

2 

3 



公共工程月報表查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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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1 

2 

月報表查核路徑有兩種選擇， 
兩階段申報>公共工程>查核公共工
程月報表； 
兩階段申報>查核未辦理查核月報表 
系統自動列出所屬單位未查核之

各工程月報表 
點選編輯進入單筆月報表查核 

3 



查詢未辦理查核月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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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欲查詢的時間區間 
下方列出尚未辦理查核之月報表 
同樣機關代碼的案件均會列出 

1 

2 
3 



基本資料表退件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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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兩階段申報>基本資料表
退件通知 

輸入工程流向編號或全部查詢 

1 

2 



出土收土雙向勾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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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作為估驗計價憑據 



常見問題 

◎基本表查核後才可出土 
• 基本表查核後，流向編號才生效力，該運送憑證方屬
有效，否則可依廢清法裁罰 

◎查核時間 
• 每月月底須申報月報表，每月五日需查核前月月報表 

• 查核率過低3個月會收到稽催，6個月將造冊送署發文 

• 估驗付款建議以勾稽結果為依據 

◎帳號申請：傳真回函表需簽名+蓋章 
• 主辦(管)機關：申請人+直屬長官 

• 營造廠商、收容處理場所業者：申請人+公司大小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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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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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看不到工程案件 

 舊資料先至認領流編處看看 

 新資料確認是否已經綁定 

◎廠商(營造廠、收容處理場所)無法申報月報 

 基本資料表是否查核 

◎點選按鍵沒反應、亂碼 

 瀏覽器環境，建議更換為Google Chrome 



承包廠商應該做甚麼 

1. 規劃設計階段提醒申報土方交換資料 

2. 餘土處理計畫書載明土量、施工方式、去處 

3. 登載基本資料表 

4. 隨機抽查餘土去處是否確實 

5. 運送憑證車次、土量、時間自主管理 

6. 每月底前申報月報表 

7. 結案時檢送收容處理場所光碟，雙向勾稽確認，
估驗計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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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/主管機關應該要做甚麼 

1. 規劃設計階段確認是否必須申報土方交換資料 

2. 核定廠商提送之餘土處理計畫書 

3. 核定廠商登載資料，綁定、查核基本資料表之
流向編號 

4. 如有可再利用物料於基本資料表登載 

5. 餘土載運車輛出車檢查、抽查 

6. 運送憑證車次、土量、時間比對 

7. 每月5日前查核月報表 

8. 結案檢視收容處理場所光碟，雙向勾稽確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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